
福州大学高层次人才、青年教师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名单
二级党组织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记签字：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籍贯
	民族
	学历
	职称
	职务
	是否加入民主党派
	备注

	
	
	申请时间
	确定为积极分子时间
	确定为发展对象时间
	联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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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职称
	职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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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含尚未递交入党申请书，组织上有意进行培养的教师；

2、高层次人才”指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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